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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第8辑《司法改革论评》，书中具体收录了《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问题研究》、《我国行
政审判体制的反思与重构》、《示范诉讼制度初探》、《论犯罪被害人保护的国际发展趋势》、《纠
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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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在成员资格认定方面加重了集团成员的证明责任。
启动集团诉讼是一个纯粹程序问题，在诉讼开始阶段就考虑胜诉这样与实体相联系的问题是不妥的。
而且，如果受害者只有在提交证据之后其成员资格才会得到确认，无疑加大了成员的证明难度，他可
能会因难以证明因果关系而被排斥在集团之外。
无论如何要求他们在共同争点产生之前就提供证据是十分苛刻的做法。
　　3．背离集团诉讼的司法经济目标。
无论是诉讼中被告针对成员资格提出抗辩还是到诉讼结束时法院做出认定，都可能发生成员不符合集
团定义的情况，可能的后果就是集团根本就没有成员了。
被排除在集团以外的人只能对同一个被告再行诉讼，不但集团诉讼判决的扩张效力受到限制，而且也
不符合纠纷一次性解决的诉讼理想。
　　比较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应该说在诉讼早期采纳客观标准来界定集团是合理的。
因为诉讼早期的任务之一，就是确认哪些人可以对被告提出潜在的救济请求，哪些人有共同的诉讼请
求，而不是要确定哪些人会胜诉一一这是判决阶段的任务。
在集团诉讼早期阶段，如果将集团界定得过于狭窄会引起司法经济和案件可管理性等一系列问题。
理想的做法是在诉讼开始时可以对集团界定得宽泛些，而在判决时将那些最终不能胜诉的成员排除在
外。
同时，对界定得过于宽泛的集团还可通过法官的审查工作来纠正，通过审查来限缩集团范围，确定成
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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